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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暋导暋暋论

在前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几乎不与官府打交

道,这一点广为人知,并且也是不争的事实。除非卷入诉讼和刑

事案件,否则他从不会踏入县衙门半步。而县官是正规官僚系统

里最低级的官员,是亲民之官,督临着数百个村庄和平均250,000
的人口。栙同样,承担国家赋税的土地所有者,也很少亲自到县城

去交纳赋税;在购买土地时,也很少直接从衙门办理一纸地契。相

反,村民们通常求助于他们自己或邻近社群的非官方代理人来处

理这些事务。马克思·韦伯注意到,在帝制时代的中国,以城市为

中心的行政管理体系的效力十分有限;城墙之外几乎感受不到国

家权力的存在。所以他评论道:一个中国乡村只不过是“一个没有

朝廷官员的自治的居民点暠(韦伯1951[1922]:91)。悉尼·甘布

尔曾于1930年代在华北农村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发现政府官员

“除了收税之外暠对农村缺乏任何兴趣。农民们仍然能够“对本

地事务保持相当程度的控制,并且在通常情况下能够逐渐重新控

制被中央政府通过种种改革措施夺走的任何东西。暠(甘布尔

1963:8)

但是,乡村并非完全游离于官府的掌控之外;县级以下的行政

栙 这些是1819年官方数字(萧公权1960:5)。应该注意的是,一些衙门也有县

丞和主簿,辅佐知县从事各种事务的管理,巡检司则负责当地治安。在19世纪的中

国,尽管这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它的确属于正式官僚机构(刘子扬1988)。



治理也并不必然是杂乱无章、没有效率、弊窦丛生的。事实上,在

帝国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国家能够在大部分地区榨取足够的赋

税,以满足正常的需要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使这些成为可能

的是林林总总的地方村社的非正式制度,这些制度是在国家需求

和地方社群自发承担日常政府职能的互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因

此,在本书中,我宁愿使用“治理暠而不是“统治暠一词来描述这些非

正式制度的实际运作,因为“统治暠意味着国家通过正式的代理人

和体制实现强迫控制。换言之,“治理暠是国家权威和乡村居民共

同参与的一个过程,它在帝制时期包含了不仅满足统治者而且因

应村民需求的一系列内生性制度安排。在1900年以后,它也是

一个正式的和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体。本书的目的在于详尽描

绘19世纪晚期以及20世纪早期中国乡村的非正式制度的实际

运行。

本书聚焦于华北地区的河北省获鹿县,希望阐明三个主要问

题。一是乡村治理的传统形式及其对了解20世纪以前的中华帝

国性质的意义。关于中华帝国的主流观点主要集中于上至朝廷、

下至县衙门的官僚系统,包括正式的组织,也包括非正式和非法的

组成部分。栙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县级以下的行政治理过程,特

别是农民社群的治理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无法得到乡村一

级的文献记载,许多关于传统乡村治理的传统观念仍然局限于清

初统治者试图推行的乡村控制的法律框架和方法,及其在17世纪

晚期和18世纪的名存实亡上(萧公权1960;瞿同祖1962;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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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近来的对中国各级政府的研究,考察了皇帝和高级官僚的互动,以保持官僚系

统的恪尽职守和运行有序的机制(孔飞力1990;李治安和杜家骥1993;白保罗和黄俊杰

1994;张分田2000;吴思2002),也描绘县衙门的结构和功能,特别是司法管理(完颜绍

元1994;黄宗智1996,2001;王振忠1997;白德瑞2000)。



1972)。同样,关于田赋,我们了解得最多的还是官方文献和官僚

士大夫作品中所记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赋税征收方法,以及帝国

时期和民国时期田赋负担的长时段变化情况(王业健1973a,

1973b;曾小萍1984)。然而,由于无法获得地方一级的税收记录,

很少有人去系统考察底层社会的赋税征收和管理过程。为了全面

而较为真实地了解中华帝国及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情景,有必要

把注意力从国家机器层面转向基层执行着日常政府职能的非正式

制度层面。

对地方治理过程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村社内部的

运作情况和农民的行为模式。过去有关中国乡村的著述甚多,

但主要集中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农民经济和集体行动;

人们对乡民在日常村社事务中的动机和策略知之甚少。在改变

中国农民是无知、温顺且易于受到来自村社内外强权苛虐的这

种刻板印象方面,我们仍需大量的工作要做。栙 本书强调,对农

民行为的理解,不能离开这样一个社会情境,即惯行、共有观念

和权力关系总是交织在一起,激发并制约着村民追求自身利益

和集体目标的活动。通过这种研究路径所获得的关于乡民们的

生活图景,将会丰富和修正我们对中国农民和乡村社群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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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正如杨懋春在对山东省台头村的研究中所注意到,“地方事务往往为乡村绅

士、族长、官方领导人所主宰。普通村民或农户从未主动提出、研究或制定计划。大体

而言,民众在公事上,皆属无知、驯顺、怯懦之辈。暠(杨懋春1945:241)萧公权的看法并

无二致,认为“乡民多不识字,且久习于暴君统治,故呈消极、从命心态。他们唯恐招惹

麻烦,不去提倡公益。他们也很少知道发家致富为何物。许多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糊口

日子,惶论有财力或闲暇关心公事。暠(萧公权1960:264)。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对于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持同样的观点。据称,作为一个自在的阶级,中国农民缺乏阶

级意识、散漫。小生产者地位和居住的分散性,导致其政治上的被动和反动。因此,他
们的形象与马克思所称之为“一袋马铃薯暠的法国农民没什么不同(马克思1951)。经

过共产党的启蒙和动员之后,农民在政治上变得积极主动,因此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印象。

本书的第三个目标是详细审视1900年以后乡村行政管理的

变化。过去有关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乡村政治的研究,大多集中

于乡民针对滥用权力的精英和政府官员的各种抗议、暴乱和革命

活动方面。这种对乡村中抗争性政治行为(contentiouspolitics)

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学者们倾心于社会动荡的研究相关联;

在他们看来,正是这种动荡,导致20世纪前半期共产党革命的广

泛胜利。本研究却另辟蹊径,致力于那个时期由政府和农村精英

所推动的有秩序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基于正规选举的乡村

政权的创建、初级学堂的设立和田赋征收的新举措。这些改革措

施的引入,不可避免地给乡村社会带来竞争和冲突,但它们的成功

实施,有待包括国家、地方精英和普通村民在内的所有参与者协同

一致的努力。本书对上述变化的观察,始终突出这样一个话语语

境,即这一系列的正式制度,不仅带来崭新的政治概念和理念,而

且和村民传统的一套有关权利和领导的价值观念产生互动,重新

形塑乡民的政治意识。我的研究重点,是有关权威和合法性的不

断变化的价值观和大众观念如何转化为行动,并形塑着绅民在乡

村政治中所采取的策略。深入考察制度层面及话语层面的种种变

化,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1930年代晚期以及1940年代日本入侵

和随后的共产党革命之前的乡民是否在经历这样一种转变,即从

基于非正式的、内生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一种受外加的正式制度

支配的新模式。

作为核心地带的冀中南

我之所以选择获鹿县作为研究对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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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河北平原的中南部,即华北“区域暠栙的核心地带。在谈及帝国

时代中国各地城市的发展时,施坚雅认为:与中国的各个流域相对

应,乡村中国由九个“自然地理区域暠组成(施坚雅1977:210—

249,275—351)。栚 这种理论不乏缺点,也未必精确,但是对于理

解帝制时代中国各地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构成来说,仍然是有用的。

毕竟,这个国家是由不同的生态和文化区域组成的;在每一个区域

内部,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在人口密度、土地肥沃程度和商业化水

平上有显著不同———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栛 以往的研究,

程度不同地考察了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状况。栜 然而,大多数有

关华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的边缘地区。这些研究包括:淮北地

区(裴宜理1980)、日本(满铁)调查过的主要位于冀东北和山东西

北部的乡村(马若孟1970;黄宗智1985;杜赞奇1988)、山东的西

北部和西南部(周锡瑞1987)以及河北、河南、山东交界地区(彭慕

5第一章暋导暋暋论

栙

栚

栛

栜

根据施坚雅的解释,与边缘地区相比,中心地区通常人口稠密,可耕地比例较

高。中心地区的土地也比边缘地区肥沃。通常情况下,中心地区可灌溉土地面积的比

例远高于边缘地区。最后,中心地区商业化程度也远高于边缘地区(施坚雅1977:

283)。
这些区域包括:华北,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长江上游,东南沿海,岭南和

云贵地区。
近来对于此概念的合理性及其缺陷的讨论,可参阅曹树基2001和卡洛琳·卡

迪亚2002。
除了华北,以往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包括中国西北(席兰1976;纪保宁1997),长

江下游(黄宗智1990,白凯1992),长江中游(濮德培1987;韦思谛1987和1990;陈志让

1992)和长江上游(柯白1973,恩迪科特1988)。



兰1993;戴瑞福1997)。栙 上述研究表明,华北各地的生态环境、

社会条件、民众文化差异很大。然而,有关这一地区的主流观点,
大多强调当地不稳定的自然环境、低产量的旱作农业、自耕农占优

势的社会结构。学者们也注意到:在一些地区诸如淮北和河北东

南部,粗放的耕作条件以及随之而来的粮食短缺,使农民易于遭受

频仍的自然灾害的蹂躏。一旦失去了生活资料,农民们不得不离

开故土,四处迁徙。乡村人口频繁地迁出迁入,造成了血缘组织的

弱化。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大多数乡村是多姓社群。相形之下,
冀中南位于太行山山麓平原的东部,属于华北“区域暠的中心地区。

那里有发达的井灌系统,旱涝灾害的袭击相对少些。稳定的生态

使当地的农业高产和人口稠密成为可能。

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生态环境和人类活动方式的关联。裴

宜理在对淮北地区农民反抗的研究中,把该地区视作华北的边缘

6 华暋北暋村暋治

栙 有争议的是山东西部,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华北宏观区域之内的河北—河

南—山东交界地区(或所谓的黄运区)的地位问题。正如施坚雅的开创性研究所示,在
传统上,该地区被看作是华北中心地区的组成部分。然而,最近的研究则强调此一地

区南部和北部的巨大差异。学者们普遍认为,此一地区的北部,或更确切地说是山东

西北部,是一个贫瘠的农业区,农业产量极低。它和华北平原大多数地区较为相似。
自然环境不稳定,小农地位分化不明显,乡绅势力弱小,是一个人口流动速率较高的开

放社群。相形之下,山东西南部或者说是黄运区的南部土质肥沃,经济繁荣,这又加强

了建立在地主和雇农个人联系之上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的紧密结合。然而,和西

北部一样,由于黄河泛滥,这一地区易于遭受自然灾害。由于该地区又是一个国家统

治力量薄弱,且绅士力量弱小的边界地区,因此,容易遭受匪帮的劫掠。鉴于此,周锡

瑞把这一地区连同山东南部的其他地区,作为长江下游宏观区域的边缘地区。在这一

地区,大运河将山东南部诸城市,和以长江下游城市群为中心的商业网络联在一起(周
锡瑞1987:5—28)。然而,彭慕兰追随施坚雅的开创性的划分方法,并且因其人口稠密

和亩产量较高,而把施氏的黄运区作为华北宏观区域一个历史上的中心地区,但是,他
很快又指出,由于运河的衰落和沿海贸易及近代铁路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大部分黄运

区变成了边缘地区的组成部分,他坚信,在所有的宏观区域中心地区中,这当属最大的

变动(彭慕兰199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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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并认为自然环境和人类选择之间联系密切。她发现:由于人

们对稀缺资源的激烈争夺,艰难的和不稳定的生存条件易于导致

集体性暴力行为,或者说是“攻击型的生存策略暠。因此,她的中心

论点是,“边缘地带特别易于形成持久的农村动乱的传统。受严酷

的生态环境的制约,边缘地区可能更好地为农民适应(其生存环

境)的暴力行为搭建舞台暠(裴宜理1980:261)。但是,生态稳定地

区社会安排的特征,人们所知甚少。我对华北中心地区农民因应

自然和社会环境策略的考察,揭示了这一地区的村社模式以及乡

村—国家之间的关系,跟边缘地区有实质性的不同。总的来说,与

华北的其他部分相比,冀中南乡村表现出较大的集体性和稳定性。

因此,本书的中心目的之一,是揭示核心地带的生态安全和社会稳

定是如何形成地方治理中内聚性的乡村组织和集体性的实践。

鉴于在生态、社会条件和行政实践方面的地区差别,我不同意

过去那种无视各地区千差万别的现时试图就全国性问题得出大而

化之的结论的做法。本书中,我经常把这里所考察的地区与其他

地区特别是中国东南和长江三角洲作比较,目的是强调华北核心

区域和边缘地区的差别,希冀有助于获得一幅较为准确和全面的

乡村生活图景。

县衙门档案

除了其核心地区的地理位置之外,对获鹿县进行研究的另一

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其保存了卷帙浩繁的乡村基层行政档案。

获鹿“旧政权暠档案目前保存在位于石家庄市的河北省档案馆,有

5000多卷,涉及田赋征收和地方治理的方方面面。我在本研究中

所使用的材料,上迄光绪即位伊始(1875),下至日本占领中国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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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帝国的乡村控制向国民党政权强有力

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的转变。栙 这些材料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

是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公文,包括20世纪早期的省府、知县(1928
年以后为县长)及其衙门事务和由乡绅控制的“自治暠机构的公文。

这些记录详细提供了地方管理各方面的运作情况。例如,它使我

们能够洞悉国家和地方精英怎样通过讨价还价来确定田赋负担,

县衙门怎样通过清查民间白契和黑地以扩大税收,国家怎样通过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代理人来征赋于民。

然而,获鹿县档案数量最多的当属行政案件的记录。与民间

土地、债务、婚姻、继承以及类似的民间纠纷有所不同,行政纠纷主

要与地方的管理服务有关,并且主要存在于管理机构和村社成员

之间。因此,中国的档案管理者一般将其分为内政、行政,或田赋

等门类。有关这些纠纷的档案记录包括村民们的狀词和辩状以及

乡村首领的禀文。因此,这些档案能使我们洞悉县衙怎样裁决这

些纠纷,或者为乡村社群所调解。它们也使我们能够深入考察乡

村治理实际运作情况:诸如乡村代理人的选举、乡村代理人与地方

社群和县衙门的关系、契税征收、未升科黑地的调查、粮银过割、乡

村政权和地方兴学情况等等。

在此项研究中,我还参阅了其他资料,包括帝制、民国时期以

及当代的方志,各级政协近几十年出版的《文史资料》和地方史回

忆录,还有1930年代的政府统计数字和学者们的论文。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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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而且,这里还保存了300多卷清朝早期和中期征税方面的主要清册和日常记

录,其中一部分已为一些中国学者所利用(江太新1991;史志宏1984;潘杰和唐世孺

1984)。由于这些收藏极为罕见,内容全面,获鹿县旧政权的档案首先保存在北京市档

案馆,然后又移交到河北省档案馆,而不是保存于获鹿县档案馆(现在的鹿泉市档案

馆),这一点和其他县的档案保管方式有所不同。



的是日本满铁调查者的田野调查报告。这是以往华北研究所依据

的一份重要资料,其中也包括获鹿县的两个村庄(马村和东焦)的

耕作条件的资料(北支经济调查所1940;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

1944)。尽管这两个调查报告未曾涉及乡村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它

们对劳力的使用、种植方式、土地产量、农民经济的详细记录恰好

补充了我所使用的档案材料。

乡村治理

乡村自主和国家支配

对于传统的帝制中国的乡村—国家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

解释路径。一种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专制政权,通过强加的农村

组织,有能力将权力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如通过保甲组织

以使邻里互望,通过里甲组织来编审人丁和征收赋税(详细内容可

参阅第三章)。据称,这些设计使得国家可借助于它在乡村的代理

人把权威施加于地方社会。国家将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置于自己

的指导和监管之下,成功地阻止了任何形式的地方自主或自治的

成长。栙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主的村社对政府起着抗衡的作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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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例如,参阅萧公权1960;瞿同祖1962;傅正原(音)1993;以及安妮塔·安德鲁

和约翰·拉普2000。支持“亚细亚生产方式暠的中国历史学家,倾向于把传统的中国政

权描绘成一种专制政体,本质上是停滞的亚洲社会(吴泽1993;顾准1982,1999)。另一

方面,较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则把中国国家政权描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

体制,对在中国“封建暠社会晚期出现的“民主暠思想怀有敌意(侯外庐1979;胡如雷

1979)。



种认为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存在自治的观点在西方学界和中国

学者的作品中相当流行。例如,马克思·韦伯在分析中国的社会

组织时,始终强调村社自主性的存在以及其与世袭君主之间的紧

张关系。根据韦伯的解释,中国乡村的此种自主性和内聚性,源于

地方自治组织。这些组织承担着诸如修路、河道疏浚、地方防卫、

犯罪控制、办学、丧葬仪式等职责。同样重要的是村社生活中的宗

族组织,尤其是族长权利和宗祠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这种基于

对祖先膜拜的宗族凝聚力,“抵制着世袭君主行政体系的无情入

侵暠,并导致自上而下的世袭君主统治与自下而上的宗族强大反制

力之间持久的冲突。

尽管这两种解释路径对地方治理的认识截然相反,它们的理

论前提是共同的,即是以为国家和社会二元对立。对于地方治理

的理解,要么强调国家权力的广泛影响,要么声言地方自治占主

导。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国家控制和地方自治的二元对立的范式

可归因于如下事实:早期研究者对地方自治的研究,主要是建立在

传统史料之上的,这些资料主要有官方文献、方志和私人著述。正

如萧公权抱怨的那样,这些材料缺点很多,多含“官僚文人的偏执、

虚伪、粗心,或大而化之暠,因而仅仅反映了政府或士绅的立场(萧

公权1960:vi灢viii)。难怪我们经常从这些作品里面发现国家控制

的理想图景和充满缺陷的反理想同时存在。

而且,由于可靠的实证研究的缺失,学者们仅能依据他们当时

现有的并对他们有吸引力的理论建构,来审视和解读不同形式的

乡村治理。正是县以下的正式官僚机构的缺如,以及地方社会自

治机构的普遍存在,促使学者们把这些机构当作对抗专制国家的

自治形式。同样地,当1950及1960年代“东方专制主义暠方兴未

艾之时(例如,卡尔魏特夫1957),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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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专制的并且无所不在,把保甲及其变体仅仅视作国家控制

的工具,与自主及自治无涉(萧公权1960;瞿同祖1962;白乐日

1964;瓦特1972;傅正原1993)。

对这种范式的不满促使学者们去致力于构筑切实可行的理

论,以理解帝制中国的乡村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最近的

研究指出,国家和乡村之间持久的紧张和冲突并没有排斥它们在

地方管理方面的互相依赖。栙 例如,清代在解决民间纠纷的时候,

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是依赖于社群的非正式方法和亲属的调解,

也并非依赖于正式的法庭的裁决,而是借助于民事纠纷处理的“第

三领域暠来解决。在此领域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共同参与并

相互影响(黄宗智1993b)。又如,在县衙门的日常运转中,外表看

上去“正规的暠县衙门,却雇用了大量非正式的或者说是非法的吏

役,不受国家法令的约束。他们一方面充当国家的代理人,另一方

面也是一个植根于地方社群的职业集团,充当着国家和社会的中

间人的角色(白德瑞2000)。再如,18世纪中国的模范官僚陈宏谋

认为,卓有成效的管理建立在社群的自治和国家的高度控制之上;

在治理的实际运作中,地方的主动精神和国家的行动主义互为补

充,而非互不相容(罗威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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栙 早在1970年代,孔飞力就指出了这种可能性,他注意到,为了产生令人满意的

效果,帝国的管理者趋向于以地方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实现控制。正如事实所示,保甲

组织通常是以自然村为单位,而不是如国家所设计的那样以100户为单位。孔飞力指

出,地方本土社会组织的使用,导致了县以下管理体制特有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体制

内部,控制和自治的主要原则并非完全剥离。然而,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据支撑这个假

设,孔飞力很快又指出,从清代官僚和文人的思想中,可以发现国家控制和地方自治互

为支撑的观念。但事实上,这种情况根本没有起作用。其主要原因在于官僚体系的明

显的弱点,如回避制度,这种制度难以激起县官对提高地方社会福利的兴趣(孔飞力

1975)。



总之,这些最近的研究为我们探究更为动态和复杂的乡村和

国家关系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在早期地方管理的研究中盛行的国

家支配和地方自主的二分法,在解释乡村治理的复杂性方面有其

不足之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可靠的实证研究的可行概念框架。

为达此目的,本研究把注意力从上述若干新近研究所关注的县和

县级以上官僚及其下属的活动,转向村社的治理过程。

获鹿乡村的治理实践

19世纪晚期20世纪早期的获鹿乡村,既没采用清初由官方

施行的保甲和里甲体制,也没采用为官府所禁止的非法的制度安

排。在地方村社中盛行的,是一种乡民间的自愿合作,由乡民承担

了由保甲和里甲人员承担的管理职责。在这种合作中,关键的一

个职位是乡地。他是县衙与当地村落之间的一个中间人,由村民

每年轮流充任,承担各种各样由知县委派的任务。例如,他要向县

官报告当地的治安情况、帮助衙役拘捕罪犯、把纠纷双方传唤到

庭。他也负责发放地契、催促缴纳契税、调查白契和黑地;征收捐

税和提供各种差役也是他的份内之事。正如第三章所示,乡地和

先前保甲制的作用并无二致。

然而,乡地不只是一个国家代理人。他同时也为村民服务,并

且在县衙门面前代表其所在村落。这在征收田赋的各项活动中表

现得特别明显。与正规的税收体制下村民们亲赴县衙自封投柜不

同,在征税的时候,获鹿县及其邻县一个共同的做法,是由乡地用

公款或借贷先为村社成员垫缴赋银,然后再向每个花户收回垫款。

乡民们也乐享其成,因为乡地的集体纳税与他们单个纳税相比,既

节省了时间,又避免了个人纳税的旅差费。而且,它也排斥了官方

税制下督催赋税的蠹役对地方村社的入侵,并防止经征人员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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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纳税人敲诈勒索,而这种情况在华北其他地方并不鲜见。

获鹿县级以下的治理的显著特点,就是各种各样的村社成员

间的合作性安排。我认为,理解地方治理中合作盛行的关键,在于

这样的事实,即这里大多数村落是自耕农占优势的、凝聚力很强的

社群。由于生态环境稳定,没有频仍的自然灾害,背井离乡的很

少。乡民们在长时间中形成了紧密的血缘网络和强烈的社群认同

感。在村规和共同准则的支撑之下,村民们在惠及所有成员的村

社事务中互相合作。这种合作当然不只限于获鹿县的乡村和冀中

南的其他县。类似的合作也存在于其他地区,如长江下游、东南沿

海具有相似的生态条件、财产关系和社会网络的一些地方。

实体治理

我对地方行政治理纠纷的考察显示,当乡村制度能够保证赋

税按时足额交纳和能够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时,知县很少干预它

的具体运作。只有当破坏这些制度正常运行的纠纷出现,以及村

社自身不能予以调解时,县官才会介入。在这些场合,县官仅仅充

当仲裁人的角色。事实上,这种不干预的方式不只限于获鹿县,而

是一种广泛存在于帝制时期和民国初年的标准的地方治理方法,

尽管地方村社和政府之间的互动方式多种多样。我们在获鹿县的

个案中所看到的,则是一幅县官怎样处理乡村日常事务以及地方

安排是如何运转以使国家和村社受惠的精确画面。

从统治者的角度看,国家委派任务给地方村社和促进乡村合

作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这种做法能使他们从处理单个乡民

自封投柜和乡村治安这些俗务中解脱出来,同时也节省雇佣从事

此项工作的编外人员的费用。其次,也是较为重要的一点,它减少

了行政活动中的非法行径。整个帝制时期,在统治精英中间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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